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小田徑代表隊甄選辦法
1. 目的：招收對田徑運動有興趣、有能力之四、五年級男女學生給予培訓後，代表本校參加本市各式田徑賽事。
2. 宗旨：
1. 品德與學業成績兼顧下，追求卓越運動表現。
2. 擴展學生興趣、發揮特殊才能，並開發個人潛能。
3. 招收名額：男女生各8~10人，備取若干名。
4. 練習時間：由教練訂定之，原則上為早自習。
5. 師資：由吳佳慧老師擔任教練，其他專項教練有李其財主任、鄭一正老師、陳加宜老師。
6. 訓練內容：田徑運動基本技術、體能訓練、田徑規則、馬克操、接力等等。
7. 基本規範：
1. 須遵守校規和本隊隊規，以為全校同學的楷模。
2. 訓練期間須遵守教練的指導，除不可抗力之理由外，不得任意缺席或遲到早退。若情節嚴重者，呈報組長、主任之後核予退隊。
3. 錄取後之隊員若因練習成績或學習態度不佳，教練得視實際情況要求該隊員改善，若有情節嚴重者，呈報組長、主任之後核予退隊。
4. 若同時入選兩種校隊以上，且練習時間衝突時，請擇一參加（目前為泳隊選手者，請勿報名）。
8. 報名資格：
1. 對運動有興趣並肯吃苦耐勞，具有榮譽心，經由該班導師、體育課老師同意後，填寫並繳交報名表後，可參加選拔。
2. 體表會100公尺、200公尺決賽選手（五年級），皆須報名參加選拔（目前為泳隊選手者除外）。
9. 測驗項目：100公尺競速跑，並參考體適能測驗成績。
10. 報名日期：即日起，至101/05/02截止。
11. 測驗日期：101/05/07(一)07:50水泥球場集合，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，屆時亦有廣播通知，逾時未到視同棄權。若遇下雨則改期並另行通知。
12. 錄取公告：101/05/10公布於訓導處外。
13. 本辦法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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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報名表填妥後，請以班級為單位，於5月2日（星期三）前送至訓導處體育組報名。
